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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花蓮高工106學年度第2學期第1次行政（主管）會報紀錄 

一、時間：107年2月8日（星期四）上午09時00分整 

二、地點：本校行政大樓二樓會議室 

三、出席：如簽到簿（略）                     記錄：王選淳  

四、主席：黃鴻穎校長 

五、確認上一次會報決議執行情形：略 

六、主席報告：略 

七、各處室業務報告： 

（一）教務處 郭德潤主任報告： 

1.行政與教學電腦更新作業現況： 

目前提出需求共計22部，擬先行採購開學教學所需、不堪使用與急需使用 

的8部，其餘電腦等五月份之後再行購置。 

2.受地震影響，原定周三的補考延期至星期五辦理。已經透過學校網頁公 

告。 

3.建請分配調查本校同仁與學生是否有因為地震而需要學校給予幫助者，以 

便學校動用急難救助資源給予協助。 

校長： 

1. 這學期實施適性分組與校定選修分組授課等，必定增加諸多業務，新課綱 

落實實施前，此必定難免!也請各處室協助配合。 

2.感謝教務處同仁的努力及辛勞。 

 

（二） 學務處 金良遠主任報告：無報告 

 

（三） 總務處 汪冠宏主任報告： 

1. 全力完成地震災損的統計報署作業及校園修復工作。 

校長： 

1.請各單位全力完成地震災損的統計報署作業及校園修復工作。 

2.請檢討本校災害處理的標準作業流程，以期應付各項災害防治及復原作 

業。 

3.感謝總務處同仁的努力及辛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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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實習輔導處 陳文帆主任報告： 

1.107 學年度實務增能計畫於 2月前要申辦完畢，本次共有:(1)校外實習(2) 

  職場體驗(3)提升實習實作能力(4)教師赴公民營企業研習(5)聘業師協同教 

  學，共 5個計畫。 

2.2 月 5 日已將建教合作計畫完成送虎尾農工，107 就業導向專班待契約調整 

  後再送彰師大附工。 

3.106 第三梯次技能檢定乙級部分已剩 2職種尚未辦理，預計 2/28 前辦理完 

  畢。 

校長： 

1. 今年度學生報檢乙級檢定，在師長及科努力推動下，成績斐然值得肯定，

唯少數職類，報檢人數退減，應逐做檢討。 

2. 寒假期間，仍有部分職類在選手培訓，值得嘉許。 

3. 職業教育法中規範專業老師的務實成長，請行政人員肩負責任妥適規劃落 

實執行。 

4.感謝實習處同仁的努力及辛勞。 
 

（五） 輔導室 李正婷主任報告:無報告 

 

（六） 人事室 吳念珍主任報告： 

1.107 年杏壇芬芳獎，本校推薦姚孟君老師參加評選，依規定將於 2/28 前薦

報資料至承辦學校。 

2.107 年師鐸獎，本室於日前已將相關公文會各處室，請大家踴躍推薦符合

條件之人選，每校至多得推薦 1人參加選拔。 

3.為辦理教師介聘作業，擬於開學後 2月底前召開教評會審查申請介聘教師

之資格條件。 

校長： 

1.各類獎項，無論結果是否得獎，提報即表對同仁的肯定，例如杏壇芬芳獎

及師鐸獎等，本校皆須提報為原則，也請人事室多費心，預先做好宣導與

提報時效。 

2.感謝人事室同仁的努力及辛勞。 

 

（七） 主計室曾美玲主任報告: 無報告 
 

（八） 教師會姚孟君理事長報告：無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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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進修部 潘莉棻主任報告:  

1.已完成地震後師生現況查報，回報一切平安。 

2.寒假轉學生人數26人。 

校長： 

1. 感謝進修部同仁的努力及辛勞。 

 

（十） 技術教學中心 黃發斌執行秘書報告：無報告 
 

（十一）教官室 蘇浩然主任教官報告： 

2. 本校因推行全民國防教育與軍事院校招生績效卓越，榮獲國防部與內政於 

107年2月27日合辦兵役節大會，屆時將由職陪同校長接受表楊。 

3. 本校執行防制學生藥物濫用績效卓越，榮獲教育部花蓮縣聯絡處舉辦該項 

活動榮獲績優，將獲代表本校參加教育部舉辦評選。 

4. 有關0206花蓮地震，花蓮縣各醫院收治傷患，經查有本校2位三年級學生 

(當天皮肉傷包紮出院)，另有1位三年級學生因家住國盛六街倒塌大樓附

近，再加上家裡無水，故選擇住小巨蛋，將於會後探視該生。 

校長： 

1.這次地震，請生輔組針對外界賑災款項，參酌急難救助辦法，擬定震災慰 

  助金補助辦法。 

2.請多方關切學生是否有受災戶或是受傷住院，及時做好慰問。 

3.感謝教官同仁，在地震發生第一時間即到達學校做校園災害因應相關工作 

  並且照顧八位住宿生的安全。 

5. 感謝教官室同仁的努力及辛勞。 

 

（十二）圖書館 高毓婷主任報告:  

 

(十三）員生社閻主席國中：請假未出席 

 

(十四）校長室 巫秘書春富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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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次地震災害各處室復建的照片及相關作為請 e-mail 本人以利彙整。 

校長: 

1.請各單位速將本次地震災害各處室復建的照片及相關作為請 e-mail 巫秘書 

  以利彙整。 

2.感謝巫秘書的努力及辛勞。 

 

九、結論： 

1.這學期實施適性分組與校定選修分組授課等，必定增加諸多業務，新課綱 

  落實實施前，此必定難免!也請各處室協助配合。  

2.請檢討本校災害處理的標準作業流程，以期應付各項災害防治及復原作

業。 

3.職業教育法中規範專業老師的務實成長，請行政人員肩負責任妥適規劃落 

  實執行。 

4.今年度學生報檢乙級檢定，在師長及科努力推動下，成績斐然值得肯定，

唯少數職類，報檢人數退減，應逐做檢討。 

5.這次地震，請生輔組針對外界賑災款項，參酌急難救助辦法，擬定震災慰 

  助金補助辦法。 

6.各類獎項，無論結果是否得獎，提報即表對同仁的肯定，例如杏壇芬芳獎 

及師鐸獎等，本校皆須提報為原則，也請人事室多費心，預先做好宣導與

提報時效。 

7.地震造成之災損，務必妥善規畫，並以不影響教學為優先。 

8.傑出校友遴選辦法，感謝高主任協助擬定，請巫秘書協助妥適安排委員人 

  選，以做進一步的細節討論。 

 

十、討論提案： 

提案一：訂定「國立花蓮高工傑出校友遴選要點」，提請討論。(依圖書館公 

        告為准)      

提案單位：圖書館 

說明：請高毓婷主任報告 

議決: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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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花蓮高工傑出校友遴選要點 
107年2月9日行政會議通過 

第一條 目的： 

國立花蓮高級工業職業學校（以下簡稱本校）為宏揚本校優良學風，表揚對母校、社會及國

家有具體貢獻或特殊成就之校友，以弘揚校譽、樹立楷模並激勵後進，特訂定本要點。 

第二條 表揚對象： 

凡本校歷屆之畢業校友(含進校或進修部)，具備下列各類條件之一，且在各領域中有卓著表

現，足為後學之楷模者，即具被推薦資格。 

（一） 學術技藝類：任職各級學校教師或從事學術研究、創造發明，或曾獲國際性競賽獎座者。 

（二） 行政服務類：服務於公、民營機關、機構、學校之行政人員，具有特殊表現或優良事蹟者。 

（三） 企業經營類：在工商業界有具體特殊表現事蹟或顯著成就者。 

（四） 社會服務類：常熱心社會公益活動獲普遍肯定或傑出表現者。 

（五） 藝文體育類：在人文、藝術文化及體育等方面有優良成就者。 

（六） 行誼典範類：造福弱勢或刻苦奮鬥卓然有成，足為學子表率者。 

（七） 貢獻母校類：對本校建設或發展貢獻力量，有具體重大貢獻者。 

（八） 特殊表現類：不屬於前項各類，而有其他的特殊表現或貢獻者。 

第三條   推薦方式： 

  （一）由母校師長推薦。 

  （二）由畢業校友推薦。 

  （三）由社區人士推薦。 

  （四）由服務單位推薦。 

  （五）自我推薦。 

第四條 推薦期間： 

辦理80週年校慶傑出校友遴選，分成三階段遴選。請於申請截止時間上網填寫推薦申請表

格。 

申請表格網址: https://goo.gl/forms/ae87GmF2aRrJRknx1 

推薦申請時間 表揚名額 表揚時間 

107年3月1日至3

月31日 

30位傑出校友 78週年校慶時表揚 

108年(待確認) 30位傑出校友 79週年校慶時表揚 

109年(待確認) 20位傑出校友 80週年校慶時表揚，並邀

請前兩屆60位傑出校友一

併於80週年校慶時共聚一

堂。 

 

第五條   遴選方式 

  （一）80週年校慶之後，每10年辦理一次，選拔傑出校友。每10年以10 

        名為原則，得於校慶時公開表揚。 

  （二）本校組成「傑出校友遴選委員會」審查，由校長邀請行政主管、教師        

       （含退休教師）、家長代表、校友代表、社會公正人士等11~15人組成 

       「傑出校友遴選委員會」審查決定，並由校長擔任主任委員，秘書擔任副主任委員，圖書館主

任擔任執行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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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由委員廣徵意見後，於會議中審議名單，並由全體委員討論後決議當年度當選之傑出校友。 

  （四）委員會開會須有二分之一（含）以上委員出席，並以出席委員的二分之一同意為議決。 

  （五）前項委員如為候選人，應於會議審核中迴避。 

第六條   表揚方式 

  （一）傑出校友之當選證書頒授以校慶日為原則。 

  （二）校長於公開典禮隆重表揚，並頒贈每位傑出校友當選證書以資鼓勵。 

  （三）傑出校友撰寫文章刊登於本校刊物及本校網站，以廣影響。 

  （四）邀請傑出校友返校擔任講座，傳承生涯規劃或成功之歷程，以砥礪後 

        進。 

第七條   獲遴選為本校傑出校友者，每人以一次為限。 

第八條   本要點所需經費自學校預算業務費及週年校慶捐款項下支應。 

第九條 本要點經行政會議通過，陳請 校長核定後實施，修訂亦同。 

 

十一、臨時動議：無 

 

十二、散會：上午10時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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